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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规划目的

分析滨海新区医疗卫生设施现状，统筹全区城乡医疗

卫生资源，完善规划体系。结合《天津市医疗卫生机构布

局规划（2015-2035 年）》（2019 年修订）和《天津市滨海

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阶段方案），

合理安排医疗卫生设施用地，保障规划项目科学性、准确

性和可实施性，为未来滨海新区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预留足

够承载空间,促进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，更好满足

城乡居民卫生健康服务需求，提供规划引导和保障。

第二条 规划对象

本规划对象包括医院、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和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三类设施的空间布局。其中，医院包括综合医院、

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；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

制机构、卫生监督机构、妇幼保健机构和公共医疗机构；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

第三条规划范围

本规划范围为天津市滨海新区管辖范围，包括 5 个开

发区和21个街镇。2025年规划常住人口约245万人，2035

年规划常住人口按照 360 万人预留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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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规划期限

规划期限为 2021-2035 年，其中，近期到 2025 年。

第五条 规划依据

1.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2)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GB-50442（修订）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3)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（GB50180-2018）》

4)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

5)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（2021-2025 年）》

6) 《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

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19〕42 号）

7）《市卫生健康委等 17 部门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

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津卫规后〔2021〕

40 号）

8）《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》（DB12/T598-2015）

9)《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标准》

（DB/T29-6-2018）

10）《天津市建筑工程规划管理技术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2019）

11)《综合医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10-20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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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）《中医医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06-2021）

13）《儿童医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4-2016）

14）《精神专科医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6-2016）

15）《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》 （建标 173-2016）

16）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27-2009）

17）《妇幼保健院建设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18）《急救中心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7-2016）

19）《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》（2021）

20）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（2018 年版）》

21）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63-2013）

22）《社区医院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

2.相关规划、文件

1）《天津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规划（2015-2035 年）》

（2019 年修订）

2）《天津市“十四五”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》

3）《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发展战略》（阶段成果）

4）《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（阶段成果）

5）《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

年规划》

6)《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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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》

7）《滨海新区关于促进街道发展的意见》（津滨党办

发〔2010〕15 号）

第六条 规划原则

1.以人为本，为民利民原则

2.强化重点，统筹兼顾原则

3.补齐短板，完善功能原则

4.合理布局，均衡服务原则

5.远近结合，适度超前原则

6.规模控制，弹性预留原则

第二章规划目标

第七条 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天津市“双城”发展战略，

加快推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，按照滨海新区城市功能定

位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，健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，提

升医疗卫生设施服务承载能力与水平，增强城市配套能力，

构建体系完整、分工明确、功能互补、协同整合的医疗卫

生机构布局体系，为建设健康城市奠定坚实基础。

第八条 具体目标

1.规模建设目标



- 5 -

按照 2025 年常住人口约 245 万人，并为 2035 年人口

发展到 360 万人预留弹性。2025 年滨海新区病床总规模

约 1.4 万张（含社会办医床位），千人病床数 5.5 张/千人；

2035 年滨海新区病床总规模约 2.16 万张（含社会办医床

位），千人病床数 6 张/千人。

2.体系建设目标

（1）医院体系

建立由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构成的医院体

系。建设第五中心医院和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中西医两个龙

头。人口达到 30-50 万人的区域至少设置 1 个三级综合医

院，1个二级以上中医医院；根据区域人口情况和服务半

径,设置二级综合医院（含三级综合医院的分院）。按照突

出疾病诊疗专业特色，形成学科发展比较优势，加强专科

医院建设。

（2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体系

着力加强滨海新区（包括开发区）疾病预防控制、卫

生监督、妇幼保健和公共医疗体系建设，优化公共卫生资

源空间配置，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机制，保障

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安全。

以现有公共卫生机构为基础，完善区级疾病预防控制、

卫生监督、妇幼保健和院前急救机构布局，南北两翼地区



- 6 -

设置分中心（所）。开发区设置相应的疾病预防控制、卫

生监督、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。优化提升塘沽传染病

医院、塘沽安定医院、塘沽中心血站的空间布局。

（3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体系

城区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3万-10万居民规划设置

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居民规模超过 10 万人的应增设 1

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每 3-4 个居委会或每 1-2 万居民设

置 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。居民步行不超过 15 分钟就能到

达 1 所医疗卫生服务机构。农村地区村卫生室覆盖到每个

行政村，人口较少的偏远村可以单独设置。

第三章空间布局

第九条 医院布局规划

1.综合医院

滨海新区规划配置综合医院 16 个，其中，保留 2 个，

改扩建 8 个，新建 6 个。

保留 2 个综合医院,是滨海新区海滨人民医院和天津

市中新生态城医院。

改扩建 8 个综合医院，分别是第五中心医院、大港医

院、泰达医院、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、天津医科

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、港口医院、天津北大医疗海洋石油

医院、永久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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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 6 个综合医院，分别是中新生态城创新岛医院、

中部新城医院、北大滨海医院塘沽湾医院、天津港保税区

临港医院、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、东疆综保

区医院。

2.中医医院

滨海新区规划配置中医医院 3 个，其中，改扩建 1

个、迁建 2 个。

改扩建中医医院 1 个为滨海新区中医医院。

迁建中医医院两个，分别是汉沽中医医院、大港中医

医院。

3.专科医院

滨海新区规划配置专科医院 11 个，其中，保留 1 个，

改扩建 2 个，迁建 1 个，新建 7 个。

保留专科医院 1 个为塘沽口腔医院。

改扩建专科医院 2 个为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，天津

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。

迁建专科医院 1 个为塘沽妇产医院。

新建专科医院 7 个，分别是天津市肿瘤医院滨海医院、

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、中心商务区专科医院、中新

生态城滨旅北专科医院、中新生态城中心渔港专科医院、

港东新城医院、北塘专科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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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布局规划

1.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规划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共 7 个，其中：保留 3个，改

扩建 2 个，新建 2 个。

保留现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3 个，分别是滨海新区疾

控中心大港分中心、滨海新区疾控中心汉沽分中心、天津

港保税区卫生监督管理中心（天津港保税区疾病预防控制

中心）。

改扩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 个，分别是滨海新区疾病

预防控制中心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新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 个，分别是滨海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中新生态城疾病预防控制中

心。

2.卫生监督机构

规划卫生监督机构共 7 个，其中：保留 1个，迁建 3

个，新建 3 个。

保留现有卫生监督机构 1 个，为天津港保税区卫生监

督管理中心（天津港保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。

迁建卫生监督机构 3 个，分别是滨海新区卫生计生综

合监督所、滨海新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汉沽分所、滨海

新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大港分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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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卫生监督机构 3 个，分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

计生综合监督所、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生计生综合

监督所、中新生态城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。

3.妇幼保健机构

规划妇幼保健机构共 4 个，其中：保留 1个，改扩建

1个，迁建 1个，新建 1个。

保留现有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妇幼保健中

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迁建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妇幼保健中心计

划生育服务中心大港分中心。

改扩建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妇幼保健中心

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汉沽分中心。

新建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中新生态城滨海新区妇幼

保健中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4.公共医疗机构

规划公共医疗机构共 28 个，其中：保留 1 个，改扩

建 1 个，迁建 2 个，新建 24 个。

保留现有公共卫生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急救分中心。

改扩建公共卫生机构 1 个，为塘沽传染病医院。

迁建公共卫生机构 2 个，分别为塘沽安定医院（滨海

新区精神卫生中心）、塘沽中心血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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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公共卫生机构 24 个，分别为滨海新区急救分中

心大港管理部、滨海新区急救分中心汉沽管理部、急救站

点 18 个、外滩献血屋、生态城献血屋、泰达街献血屋、

空港献血屋。

第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布局规划

滨海新区规划配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8 个，其中：

保留 15 个，改扩建 3 个，迁建 10 个，新建 30 个。

第四章近期建设规划

第十二条 医院近期建设规划

滨海新区近期规划改扩建综合医院 6 个，新建综合医

院 1 个，改扩建中医院 2 个，改扩建专科医院 2个，新建

专科医院 2 个。

改扩建综合医院 6 个，分别是第五中心医院、泰达医

院、大港医院、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、港口医院、

永久医院。

新建综合医院 1 个，为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医院。

改扩建中医医院 2 个，分别是滨海新区中医医院、滨

海新区汉沽中医医院。

改扩建专科医院 2 个，分别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、

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。

新建专科医院 2 个，分别是天津市肿瘤医院滨海医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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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。

第十三条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近期建设规划

滨海新区近期规划改扩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 个，新

建疾病预防制机构 1 个，新建卫生监督机构 1个，改扩建

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迁建妇幼保健机构 1个，新建妇幼保

健机构 1 个，新建公共医疗机构 6 个。

改扩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。

新建疾病预防制机构 1 个，为中新生态城疾病预防控

制中心。

新建卫生监督机构 1 个，为中新生态城卫生计生综合

监督所。

改扩建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汉沽分中心。

迁建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滨海新区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大港分中心。

新建妇幼保健机构 1 个，为中新生态城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。

新建公共医疗机构 6 个，分别为滨海新区急救分中心

大港管理部、滨海新区急救分中心汉沽管理部、外滩献血

屋、生态城献血屋、泰达街献血屋、空港献血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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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期建设规划

近期规划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 个，其中：迁建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 3 个，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个。

迁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个，分别为中塘镇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、新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空港湖滨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。

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个，分别为杭州道街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、中新生态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（中部片区）、

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华苑科技园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。

第五章规划实施保障

第十五条 树立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各项建设的

落地必须以本规划为依据，严格管理；未经批准，用地不

得改变，项目不得建设，确保规划实施到位。个别医疗卫

生机构因发展需要确需进行改扩建或者调整的，应依照相

关规定进行论证并得到批复同意后，直接纳入到本规划内，

指导项目建设。

第十六条 完善规划实施的责任机制，形成多部门联

动协调。卫健、发改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建设等相关部门

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建设，保障规划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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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协调统一。

第十七条 保持规划弹性，预留发展空间。适当提高

改扩建和新建医疗卫生项目的容积率，加强发展备用土地

的控制管理，优先保障医疗卫生机构规划用地需求。

第六章附则

第十八条 本规划适用于本次规划范围内的医疗卫生

设施的新建、迁建及改扩建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。对主要

设施所提出的布局作为建设中的指导性要求，用地指标作

为下一步规划和建设中的规定性要求。涉及医疗卫生发展、

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床位数变更的内容，以滨海新区卫生

健康委员会相关政策、文件为依据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、规划图纸两个部分组

成。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指标和内容以及规划的实施和管

理所提出的规定性要求，文本和图纸互为补充，不可分割，

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第二十条 文本涉及的控制指标是根据现有的相关

标准、规范，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求指定的，未

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法规、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划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

责解释。


